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农林水-G乐昌驻镇帮扶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政府

用款单位 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政府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99

2026年预算金额(元) 930,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文件精神，通过实施组团结对帮扶、驻镇帮镇扶村的帮扶方式，开展乐昌乡村振兴驻镇扶镇帮村
工作，完成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水平、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乡村
产业发展水平、提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水平等帮扶任务。

2026年度目标

根据文件精神，落实本年度乐昌驻镇帮扶工作队人员补贴等费用，通过实施组团结对帮扶、驻镇帮镇
扶村的帮扶方式，完成本年度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水平、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提升镇域公共服
务能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水平等帮扶任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驻镇帮扶工作经费 930000 93000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对帮扶乐昌市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数量 8个 2个

乐昌乡村振兴驻镇帮扶工作队人员数量 40人 10人

质量指标

人员驻村补助标准 4000元/人/月 4000元/人/月

伙食补助标准 40元/人/天 40元/人/天

交通补助标准 2600元/人/月 2600元/人/月

人员保险及体检标准
保险2500元/人
/年，体检1000元/
人/年

保险2500元/人
/年，体检1000元/

人/年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每年12月前 2024年12月前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有效提升帮扶镇集体经济及产业水平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社会效益 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情况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工作队人员满意情况 ≥90% ≥90%


